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宁政办发〔2022〕57号


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11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支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若干措施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稳外贸有关决策部署，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企业主体作用，鼓励企业出国（境）获取订单、开拓市场，更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具体措施如下。

一、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支持企业在深耕欧盟、东盟、美国、日韩等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强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重视发展新兴市场及RCEP成员国市场。综合考虑市场规模、贸易潜力、消费结构、产业互补、国别风险等因素，引导企业有效开拓国际市场。（责任单位：市商务局、江北新区管委会、各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统筹各级专项资金，对南京外贸企业赴境外参加展会、拜访洽谈等商务活动中，所产生的出入境机票费用和入境隔离费用，按照不超过50%的比例给予支持。其中单次往返亚洲国家和地区机票最高补贴4000元/人次，单次往返亚洲以外国家和地区机票最高补贴8000元/人次。（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江北新区管委会、各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

三、优化出行手续办理。建立“走出去企业出国（境）事前备案”制度，提前对接了解企业人员商务出国（境）具体需求，帮助企业做好外派人员出入境备案。推进“预约办证、专窗受理、手续简化”的出入境证件办理便利化措施落地落实，对有紧急商务出境需求的企业开辟加急办证绿色通道。为企业出境人员提供便捷、高效的APEC商务旅行卡办理服务，享受出入境专用通道。（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外办）

四、提升出入境保障水平。开行南京禄口机场“国际商务班机”，为本省、本市及南京都市圈外贸企业和招商团组人员出入境提供高效的通关保障、转运隔离等服务。协调航空公司为上述商务人员提供优先升舱等礼遇服务，提升出入境体验。支持省内及南京都市圈城市公务机在宁入境，为在宁入境公务机提供时刻协调、代办引导、专用通道等礼遇服务。（责任单位：禄口机场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市交通局、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商务局）

五、支持企业参会参展。梳理发布一批境内外展会目录，支持企业参加国际展会获取订单。积极鼓励办展企业（机构）争取国际、国内知名展会资源，助力本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对本市企业出境参会参展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有效发挥境内外商协会作用，帮助企业对接海外买家，获取优质贸易信息。（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贸促会）

江北新区、各区要充分认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重要意义，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专项配套政策，主动服务企业，形成整体合力。市商务局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实施细则，加强政策宣传引导，确保政策落地见效，推动全市外贸保稳提质。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5月31日。有关政策措施已明确施行期限的，从其规定。如遇重大政策变化，本措施适时调整。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南京警备区。

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11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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